三门峡市司法局 三门峡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三门峡市人民监督员工作经费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三司〔2017〕70号

 

各县(市、区)司法局、财政局:

为规范人民监督员工作经费的使用，切实保障人民监督员依法履职，市司法局、市财政局联合制定了《三门峡市人民监督员工作经费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三门峡市司法局   三门峡市财政局

2017年9月29日    

 

 

 

三门峡市人民监督员工作经费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人民监督员工作经费的使用，切实保障人民监督员依法履职，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办法》、《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监督员监督工作的规定》、《河南省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实施办法》和《三门峡市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实施办法》，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人民监督员工作经费是指司法行政机关进行人民监督员选任、培训、考核、奖惩和履职所需要的经费。依据项目用途分为司法行政机关业务经费和人民监督员履职补助等。

业务经费包括人民监督员的选任、培训、考核、奖惩、宣传、提供给监督员的业务学习资料及建立维护人民监督员信息管理系统等工作经费。履职补助包括人民监督员参加案件监督评议、座谈研讨、学习培训等活动所产生的交通、食宿、差旅补助、履职补贴等经费。

第三条  司法行政机关要积极与同级财政部门协商，为开展人民监督员工作提供所必需的专项经费,纳入司法行政业务年度经费预算予以保障。

第四条  市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工作经费由市司法行政机关支出，在同级财政核拨的年度专项工作经费中列支。

第五条  人民监督员参加案件监督评议履职补助包含的相关费用为:

(一)交通费。即人民监督员因参加案件监督评议活动往返县(市)区间乘坐汽车、火车等交通工具产生的费用(包括汽车票、火车票等);

(二)住宿费。即人民监督员在非常驻地参加案件监督评议活动期间产生的住宿费用;

(三)差旅补助。即对人民监督员来往县(市)区间参加案件监督评议活动所给予的伙食及公杂费;

(四)案件监督评议履职补贴。

第六条  市级人民监督员参加案件监督评议的履职补助费按以下标准发放:

市级人民监督员履职补贴，每人每案300元;

市级人民监督员在常驻地履职的，履职补助每人每案 400元(不计天数，其中履职补贴 300 元、交通及伙食费 100元);

市级人民监督员在常驻地以外履职的，除履职补贴外，县(市)区间交通费、住宿费、差旅补助等必要费用，参照《三门峡市市直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规定标准执行。

人民监督员参加案件监督评议的履职补助凭履职凭证和报销凭证统一发放。

申领人民监督员履职补助需提供以下凭证:

(一)人民检察院关于商请抽选人民监督员的函;

(二)司法行政机关关于人民监督员参加案件监督评议的反馈函;

(三)人民监督员履职情况反馈表;

(四)人民监督员监督评议案件履职补助发放表;

(五)人民监督员履职产生的交通、住宿等票据。

第七条  市司法行政机关人民监督员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根据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结合工作实际，采取定期或一次一结的方式，将人民监督员参加案件监督评议的时间、地点、次数、人数及监督员个人银行卡账号登记造册，经本部门负责人审核后报主管领导审签，按照本机关财务制度予以报销。

人民监督员将履职产生的交通、住宿等背面签字确认的票据，以挂号信或特快专递方式邮寄选任的司法行政机关人民监督员管理科。

第八条，人民监督员具有下列情形，经核查属实的，取消履职补助发放:

(一)不认真履职的;

(二)违反保密规定的;

(三)其他违反人民监督员纪律要求的。

第九条 市级人民监督员参加市级司法行政机关组织的座谈研讨、学习培训等相关活动的，按照《三门峡市市级会议费管理办法》《三门峡市市直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三门峡市市直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司法行政机关要切实加强对人民监督员工作经费的使用管理，严格使用范围，自觉接受同级财政部门，审计部门和上级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检查。

第十一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依照《预算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三门峡市财政局和三门峡市司法局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